
固定资产报废流程 

 

教师部分 

 

 

资产管理员部分 

 

资产管理系统中提交变动申请，打印《固

定资产报废汇总表》（一式四份）及鉴定

表（一式两份），具有资格的教师鉴定签

字，交由学院主管领导审核签字 

 

纸质版及电子版汇总表及鉴定表提交至

资产处物资管理科 

 

教师填写纸质版《厦门大学固定

资产报废、报失汇总表》交至

G206A 

固定资产管理员审核，符合报废条件

的方可进行报废 

资产管理员下发各实验室审核通过的报

废设备清单 
各实验室按照审核通过的报废清

单，清点提交报废设备，现场交

接给物资科仓库回收老师。 

联系资产处物资管理科仓库回收报废

设备，收回汇总表底单存档，待资产处

物资科复核，财务销账 



其他说明： 

凡符合下列任一条款，可申请报废。 

（一） 从使用年限上划分： 

1.计算机及各类电子仪器设备，使用年限 6年以上； 

2.普通仪器仪表及各类电器设备，使用年限 6年以上; 

3.大型精密仪器设备,使用年限 10年以上; 

4.机械类设备，使用年限 20 年以上； 

以上各类仪器设备超过规定年限且故障多发，多次维修仍无法达

到其基本性能指标的，可申请报废。 

（二） 从使用效能上划分： 

1.经技术鉴定，虽完好但各项指标无法满足教学、科研要求，且

不能改装利用，属淘汰的仪器设备。 

2.经技术鉴定，损坏严重、无法修复，或修复费用超过仪器设备

原值 50%以上的仪器设备。 

3.严重污染环境，或不能安全运转，危害人身安全与健康，又无

改造价值的仪器设备。 

4.按国家主管部门有关规定必须报废的仪器设备。 

5.因其他原因需要报废的仪器设备。 

（三）对单价 10万元以上的拟报废仪器设备，各使用单位需先向实

验室与设备管理办公室（以下简称“实验办”）提出申请，填写《厦

门大学贵重仪器设备报废论证报告》，经实验办组织专家论证后，再

按上述规定单台件（单独）填写《厦门大学仪器设备报废技术鉴定表》

（一式两份），《厦门大学固定资产报废汇总表》（一式四份），汇

总上报资产后勤处审核后，报送分管校领导审批。 



（四）对没有达到报废年限，需报废的仪器设备应根据使用效能情况

附上相关证明。 

（五）家具使用三年以上，损坏无法维修，即可申请报废。 

《厦门大学仪器设备报废、报失管理办法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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